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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AE_9E_

E9_99_85_E8_80_95_E5_c80_302018.htm 实际耕地与新增建设

用地面积确定办法 国土资发〔2007〕207号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资源环境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

和房屋治理局、房屋土地资源局）： 《实际耕地与新增建设

用地面积确定办法》已经部审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九月五日 实际耕地与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确定办法 一、

为客观评价各级人民政府履行土地治理和耕地保护责任落实

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治理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等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实际耕地面积是指在各省（区、

市）、市（地、州）、县（区、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当年实

际耕地总数量。 三、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是指当年依法批准的

新增建设用地和未经依法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之和。 四

、实际耕地面积与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确定以土地变更调查

数据为依据。 五、依法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按批准用地文

件，将用地的范围标注到土地利用现状图上（以下简称上图

），并填写《土地变更调查记录表》（以下简称上表）。 依

法由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以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

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为依据，上图上表。 由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用、国务院批准征收的土地，以土

地征收批准文件为依据，上图上表。 六、未经依法批准的新

增建设用地，按实际占地面积进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上图

上表。 七、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耕地灾毁等造成的耕



地减少和土地开发整理等增加的耕地，按实地变化情况进行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上图上表。 八、实际耕地面积作为耕地

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九、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作为年度计划指标执行考核的重要依据，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指标包括当年下发的计划指标和经依法批准结转使用的计划

指标。 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按当年批准用地的应缴

额与未经依法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相应等别和标准计

算的应缴额之和进行考核，并限期追缴。 十一、国土资源部

将利用遥感监测、抽查巡查等办法，对各省（区、市）当年

耕地面积和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数据进行核查。 十二、在

土地变更调查中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数据的行为，要依法依

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